附件1

	       新北市政府100年度志願服務補助計畫申請表

	申請單位
	

	 立案日期、文號
	負責人
	地址
	承辦
人員
	電話

	
	職稱
	姓名
	
	
	

	
	
	
	
	
	

	計畫名稱
	
	申請補助項目
	
	預定完成

日期
	

	計
畫
內
容
概
要
	

	預期效益


	（請填寫具體數據）

	計畫總經費
	 
	申請新北市政府補助
	 

	附
 
件
	□申請補助計畫書
□申請補助款聲明書
□備案（查）證書或核准函影本
□其他：（請註明：                                                       ）
（已隨申請表附送的附件請打勾）

	（申請單位負責人簽章）

（申請單位印信）


附件2

申請新北市政府補助款聲明書

	申請單位：                                 (填寫民間團體或個人)

	計畫名稱：

	計畫總經費：                                                   

	計畫案總經費
	 及分攤情形
	各補助機關名稱、民意代表配合款等及申請單位            (含自籌，請逐一填列)
	補助金額及自籌金額

(新臺幣元)
	佔計畫總經費百分比(%)

	
	
	
	
	

	
	
	
	
	

	
	
	
	
	

	
	
	
	
	

	
	
	合                     計
	                            (本欄合計金額同計畫總經費)
	100   %


※一般性補助自籌款不得低於20%；基於政策性考量，補助金額不受自籌款限制。
本聲明書內容若有不實，或以同一計畫向  貴府不同局室重覆申領補助款逾計畫總經費者，一經查獲，願無條件如數繳回  貴府補助款。

此    致

新北市政府             申請單位：(填具全銜並用大印)

負責人：

會計：

出納：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備註：

1. 本表適用範圍為民間團體或個人申請本府補助款。(不含濟助或救助金性質者)，於計畫送府申請補助時一併檢附。
2. 本聲明書補助款來源請依本府各機關單位及其他政府部門逐一填列，並請填列自籌款。

3. 接受本府補助款執行單位如經查獲以同一計畫重覆申領本府或本局其他科室補助款逾計畫總經費者，自查獲日起，1年內不得再向本府申領補助款；由本府查獲單位函知受補助單位並副知本府各機關單位錄案辦理。
4. 申請單位為人民團體者，以人民團體立案證書之名稱申請。
附件3
【單位名稱】【計畫名稱】申請志願服務補助計畫書
一、目的

二、主辦單位

三、協辦單位

四、時間（期程）

五、地點

六、參加對象、人數

七、內容

八、預期效益

九、經費概算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備註（註明用途）

	
	
	
	
	
	

	合計
	
	
	
	
	


十、經費來源
（請註明是否對外收費及基準）
附件4
機關(單位)名稱：

接受新北市政府補助社會福利服務經費100年度執行概況考核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單位：新臺幣元
	計畫編號
	
	
	

	受補助單位
	
	
	

	補助計畫
	
	
	

	核定補助經費
	
	
	

	預定完

成日期
	年
	
	
	

	
	月
	
	
	

	
	日
	
	
	

	實際完

成日期
	年
	
	
	

	
	月
	
	
	

	
	日
	
	
	

	累計補助

實支數
	
	
	

	執行進度％
	
	
	

	核銷情形
	
	
	

	繳回經費
	
	
	

	備註
	
	
	


填表說明：１、「執行進度％」欄係指計畫工作執行進度，非為經費支出進度。

　　　　　２、「核銷情形」欄請於計畫執行完成就地審計核銷後，填寫「已核銷」，如有賸餘款、其他收入請隨函繳回，本府據以備查建檔結案。
填表人       業務主管        主辦會計       機關首長（負責人）

活動執行成果表

	單位名稱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參加人數
	

	經費來源
	○○○市政府、○○○公所 

	經費支出
	

	活動特色 /
績效說明
	(過程重點摘要、成果、效益、執行狀況．．．等)


活動照片
	
黏　　貼　　照　　片

	說明：

	
黏　　貼　　照　　片

	說明：


附件5            經 費 結 算 明 細 表

單位名稱：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補助項目：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年　月　日

	項　　目
	原概算金額
	結算金額
	經費來源
	說　　明

	
	
	
	
	

	
	
	
	
	

	
	
	
	
	

	
	
	
	
	

	合　計
	
	
	
	


公款補助金額：

自籌款金額：

已預借金額：

需繳回賸餘款金額：

填表人       業務主管        主辦會計       機關首長（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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